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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5年上半年海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海南省考试局《海南省考试局关于做好2015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琼考办〔2015〕6号)要求，2015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网上报名于2015年1月12日-18日进行。我校考生须按照省考试局文件要求在网上报名，现就我校学生报考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 

我校在籍在校2012级师范生、非师范生、2011级非师范专业学生。根据海南省教育厅规定，2011级师范专业学生可自愿参加本次考试。

二、报名流程

1.学生须在2015年1月16日前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http://www.ntce.cn）注册用户，按提示填写个人信息，上传本人近照，选择考区（桂林洋校区所在学院的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考区”，南校区所在学院的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龙昆南校区考区”）和考试科目等，完成网上报名程序。网上报名截止前，考生可反复登陆报名系统修改个人报名信息，报名截止后，不再修改信息。

2. 考生在考试局网站报名后，将报名材料（考生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上注明报考类别）交给班长或其他负责人。班长将身份证复印件按学生报考类别、学号（从小到大）排序，以班级为单位于1月16日前交到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办。经所在学院教务办审核，考生身份证复印件按报考类别、年级、专业、学号排序，连同各班班长联系方式于1月16日报送教务处。请班长保持电话畅通，对审核不通过的学生，教务处会随时联系班长通知学生本人。教务处咨询电话：65882130,65888773。

三、网上缴费

考生报名资格审核通过后，方可网上支付考试费用。报名资格未经审核或审核不通过的考生，不能支付考试费。

网上缴费截止日期：1月23日。逾期未支付考试费的考生，按自动放弃报名资格处理。

注意事项：

1. 考生网上报名后，应及时关注报名资格审查通过情况，按时网上缴费。

2. 照片必须符合考试局公告中的要求。

3. 准考证由考生自行登录报名系统进行下载、打印。准考证打印时间为：3月9日-3月15日。

附：关于2015年上半年海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的公告

海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关于2015年上半年海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笔试报名的公告

注意：请考生报考时，注意根据自己所报类别选择相应的考区！

2015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3月15日举行，考生网上报名于1月12日至18日进行。现就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户籍或人事档案在海南省。

（二）符合海南省教师资格认定的学历条件。

报考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资格的应当具备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报考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的应当具备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应当具备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同时还应具备相当于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

（三）在海南省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在校三年级以上（含三年级）学生，或户籍在海南省，在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在校三年级以上（含三年级）学生，凭就读学校开具的学籍证明，可以报名参加与本人毕业时取得学历层次相应科类的考试。

被撤销教师资格的，5年内不得报名参加考试；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得报名参加考试。曾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为的，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报名材料 

（一）社会考生笔试报名需递交的材料

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户籍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户籍不在海南，人事档案在海南的考生须补充递交保管考生人事档案的单位证明、工作单位在职证明、企业劳动合同三种材料中的任何一种材料。

（二）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笔试报名需递交的材料

海南省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三年级以上（含三年级）学生，需递交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就读学校出具的证明材料。

户籍在海南省，在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在校三年级以上（含三年级）学生，须递交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户籍材料原件和复印件、考生就读学校出具的证明材料。 

 三、报名时间

（一）考生上网填报报名信息的时间：1月12日至18日。逾期，报名系统将自动关闭，不再接受考生报名。

（二）现场递交材料审核确认的时间：1月15日至20日。

（三）网上缴费截止时间：1月23日。

四、考区设置及现场确认地点

	考区名称
	现场确认地点
	咨询电话
	说明

	海口市考区
	海口市教育局考试中心（海口市海甸岛沿江三西路15 号，海口市教育局考试中心服务窗口
	66293103
	不接受报考幼儿园类别的考生报名

	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考区
	海南师范大学南校区行政办公楼一楼104室（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
	65888773
	只接受报考非幼儿园类别的本校大三以上（含大三）学生报考

	三亚市考区
	三亚市教育局考试中心（三亚市河东路60号三亚市教育局二楼考试中心
	88657851
	不接受报考幼儿园类别的考生报名

	五指山考区
	五指山市泰翡路1号琼州学院五指山校区北苑行政楼201房
	88651874
	不接受报考幼儿园类别的考生报名

	海南师范大学龙昆南校区考区
	海南师范大学南校区行政办公楼一楼104室（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
	65888773
	幼儿园类别，接受所有考生报名；
其它类别，只接受大三以上（含大三）本校学生报名。

	琼州学院三亚校区考区
	琼州学院三亚校区行政楼416房（三亚市育才路1号）
	88651874

	幼儿园类别，接受所有符合海南报考条件的考生报名；
其它类别，只接受大三以上（含大三）本校学生报名。



	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考区
	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桂林洋校区行政楼105室
	65735002
	幼儿园类别，接受所有考生报名；
其它类别，只接受大三以上（含大三）本校学生报名。


五、报名办法 

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采用网上报名注册、现场审核确认和网上缴费的办法。

（一）网上注册。考生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http://www.ntce.cn）注册用户，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按提示填写个人信息，上传本人照片，选择考区和考试科目。网上报名截止前，考生可反复登录报名系统修改个人报名信息，报名截止后，不再修改信息。 

（二）现场确认。在规定时间内，考生到指定地点递交报名材料，并在报名信息表上签名确认。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到现场递交报名材料和签名确认报名信息者按自动放弃报名处理，逾期不再补办。 

（三）网上缴费。考生报名资格审核通过后，方可网上支付考试费。报名资格未经审核或审核不通过的考生，不能网上支付考试费。审核通过的考生必须在1月23日前网上支付考试费，逾期未支付考试费的考生，按自动放弃报名资格处理。

（四）具体操作步骤：

     1.考生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http://www.ntce.cn）注册用户。 

2.按系统提示填写个人信息，上传本人照片。 

    上传照片要求：

（1）本人近6个月以内的免冠正面证件照；    

（2）照片格式及大小：JPG/JPEG格式，不大于200K；

（3）照片显示如右图；

    （4）使用Microsoft Office Picture Manager,图画, Photoshop, ACDsee等工具,将照片进行剪裁压缩。

3.检查核对本人信息，发现错漏及时更正。 

4.到现场递交报名材料和签名确认报名信息。

5.上网查询报名资格审核结果。

6.登录报名系统，网上支付考试费。 

六、重要提示

（一）考生报名参加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必须符合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并如实填报报名信息。若弄虚作假通过教师资格考试资格审查，即使获得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一经查实，仍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笔试报名不要求考生提交相关学历证明材料，考生学历条件的审查，在考生获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后，申请认定我省教师资格的过程中，由省或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认定机构审查。若考生不具备相应学历条件报名参加考试，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时因此不能通过资格审查，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
（二）考生须本人进行网上报名，并对本人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的准确性负责。禁止培训机构或学校团体替代考生报名，如有违反而造成信息有误，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三）考生在网上报名时，请务必按要求选择考区，否则将不能通过审核。考生参加考试的地点以准考证上的为准。

（四）所有考生（含以前参加过国家统考笔试的考生）报名前需要重新进行注册、填报个人信息和上传个人照片，重新注册操作不影响考生已获得的笔试和面试成绩。

（五）考生如忘记密码可通过报名系统提示操作，报名系统将把新的密码通过短信发送到考生报名时所填报的手机上。手机短信为考生重新获取密码的重要途径，在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期间，请考生慎重更换手机号码。

（六）准考证由考生自行登录报名系统进行下载、打印。准考证打印时间为：3月9日—15日。

七、收费标准

根据海南省物价局、海南省财政厅琼价费管[2013]402号文件，海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如下：

	类别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职

	收费标准
	笔试
	100元/科（机试）
	70元/科
	70元/科
	70元/科
	70元/科

	
	面试
	300元/人
	300元/人
	300元/人
	350元/人
	350元/人


笔试报名只收取笔试（机试）考试费，笔试合格的考生报名参加面试时再缴纳面试考试费。

八、笔试考试科目 

	类  别
	笔试科目（3月15日） 

	
	科目一
9：00-11：00
	科目二
13：00-15：00
	科目三
16：00-18：00

	幼儿园
	综合素质（幼儿园）
（机考）
	保教知识与能力
（机考）
	

	小  学
	综合素质（小学）
	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
	

	初级中学
	综合素质（中学）
	教育知识与能力
	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高级中学
	
	
	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中职文化课
	
	
	

	中职专业课
	
	
	

	中职实习指导
	
	
	


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小学类别笔试，自2014年下半年起由机试改为纸笔考试。

九、公布成绩和颁发证书 

笔试成绩查询开放日期2015年4月13日，考生可登录教师资格考试网(http://www.ntce.cn)查询本人的考试成绩。考生如对本人的考试成绩有异议，可在考试成绩公布后10个工作日内向省考试局提出复核申请。笔试单科合格成绩有效期为2年。

笔试和面试均合格者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教育部教师资格考试中心）颁发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有效期为3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是考生认定教师资格的必备条件。

十、其它事项 

查询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相关信息，可登录教师资格考试网 (http://www.ntce.cn)、海南省教育厅网站（http：//edu.hainan.gov.cn）和海南省考试局网站（http://ea.hainan.gov.cn/）查阅。有关政策问题，咨询省教育厅师资管理处，电话：65232872；有关认证问题，咨询省教育厅行政审批办公室，电话：65203038；有关考试问题，咨询省考试局，电话：65986606。 

     附件1：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流程图

附件2：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报名网上支付银行列表

                                        海南省考试局 

                                                              2015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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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报名网上支付银行列表

	序号
	名称

	1
	招商银行

	2
	建设银行

	3
	工商银行

	4
	平安银行

	5
	民生银行

	6
	兴业银行

	7
	农业银行

	8
	广东发展银行

	9
	北京银行

	10
	邮政银行

	11
	华夏银行

	12
	交通银行

	13
	浦发银行

	14
	光大银行

	15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16
	渤海银行

	17
	中信银行

	18
	中国银行

	19
	上海银行

	20
	银联支付


考生网上报名





现场递交材料





取消报名





不通过





  是





通过





完成报名





返回报名系统、系统显示“已支付”。





否





支付是否成功？





返回报名系统





取消支付





考生选择对应的银行





登录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支付





提示支付失败，返回支付


界面。





跳转到银行界面









